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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教職員工宿舍區管理委員會第 81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3月 18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8時 30 分 

地點：教職員工單身宿舍 1樓（管理委員會辦公室） 

主持人：葉丁鴻主任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高萬壽先生 

出席人員：蘇雅蕙副主任委員、何德華委員、王韻茹委員、黃光瑩委員 

請假人員：黃錦山委員、黃光策委員 

列席人員：鄒靜宜組長、何添榮先生、余姿瑩小姐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(略) 

 

貳、 宣讀第 80次宿舍區管理委員會議紀錄 

     決定：確定。 

 

叁、第 80 次宿舍區管理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。 

一、荊竹園宿舍區彩虹公園溜滑梯及盪鞦韆業已修復完竣；兩個移動式

籃球架業已歸位，並製作告示牌提醒同仁及眷屬，打球時要注意安

全(如附件 1，詳第 1頁)。 

二、保管組業於 110 年 1月 5日 mail 周知住戶，請住戶如有自行向電信

業者申請架設網路工程時，務必先知會管委會及可能受工程影響之

左右鄰居 (如附件 2，詳第 3頁)。 

三、有關 E棟宿舍頂樓建置微型基地台案，目前事務組處理進度如下： 

    (一)事務組雖多次催促電信業者儘快規劃後續作業，但除因新冠肺

炎疫情影響物料取得外，NCC 國家通訊委員會亦要求電信業者

於今年第一季 5G站台須有一定的完成率；另一原因則是原承包

共構業者今年未能得標，致所有前置作業皆要重新規劃設計。 

    (二)事務組於 2月底，已與各電信業者協調後續作業，也與營繕組

達成供電配電共識，業者將向台電申請直接供電，屆時如需開

挖部分路面，會先告知保管組並向宿舍管理委員會提出報告。 

    (三)本案初步希望能於暑假後 9月開學前完成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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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提案討論 

    提 案 人：物理系吳欣澤副教授 

案    由：建議於彩虹公園設置禁菸告示或標誌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鑑於偶有不特定人士於宿舍區彩虹公園內抽煙，不僅影響公

園內遊戲及休息的大、小朋友們，對於周遭住戶亦造成困擾。

由於公園內並無明顯禁菸告示或標誌，對此往往僅能進行道

德勸說而難以更有效地勸阻。建議在公園單槓區旁石桌上、

遊戲設施週邊、以及公園內其他顯眼處張貼「禁止吸菸」標

誌或設置禁菸告示，以維護在公園內休憩的民眾以及周邊住

戶的健康與舒適。藉此機會，亦可一併檢討宿舍區內其他可

能發生類似問題的公共區域。 

決    議：建請總務處於彩虹公園明顯處設置禁菸標誌，試辦後視成效 

          再做後續處理。 

 

伍、散會 


